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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儀/紀錄  趙 品 甄         



：         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報告本府 113 年 1 月 16 日縣務會議紀錄。 

二、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(一) 明星校區招生員額不足一直是推動本縣成為台灣科技新都 

    心目標急需填補的一塊拼圖，為了縮小縣市城鄉差距，讓優 

質的教育成為改變苗栗的催化劑。請教育處除了爭取竹南高 

中等校增班外，持續努力爭取設置國立苗栗科學園區實驗中 

學，以因應逐年增加園區從業人員子女就學環境的需求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二) 寒假即將來臨，請教育處轉知各學校，寒假期間禁止學生前 

    往網咖、電玩店等場所，同時請警察局配合春安臨檢查察勤 

    務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三) 1 月 13 日投票結果民進黨賴蕭配贏得下屆總統大選，賴清德 

    副總統在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表示，他若當選將延續蔡英文 

總統路線，為因應二○五○淨零碳排目標，台灣必須加速推 

動再生能源，而「加強多元綠能，2030 燃煤降至兩成」是他 

四大面向政策重點之一。請工商發展處持續推動發展小水力 

、地熱、海洋能、氫能等多元綠能發電計畫，以配合中央綠 

電 2026 年 20%，2030 年佔發電量 30%的目標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四) 為提升本縣葬儀服務人員服務品質，傳承、推廣母語:客語、 

台語等，請民政處邀請內政部講師指導儀程，於告別式進行 

時，司儀應使用喪家慣用語言，融入在地喪儀文化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    

三、 計畫處報告：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「苗栗願景重點施政計 

畫(31 項) 」第 4季執行情形執行情形，報請公 

鑒。                 

    主席裁示： 

1. 編號 26垃圾衛生掩埋場活化暨多功能倉儲設施建置規劃： 

請環保局持續與各鄉鎮市公所針對掩埋場大型垃圾堆置

處理問題進行規勸並清除且請加強配合巡查。 

2.准予備查。 

四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

               ，報請公鑒。 

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 

貳、 討論提案： 

一、 人事處：為修正苗栗縣苑裡鎮客庄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
案，並自民國 113 年 2 月 1 日生效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教育處：修正「苗栗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 

            辦法」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參、 交換意見(無)。 

肆、 主席裁示：     

一、 配合特教法修法，教育部國教署於 1 月 16 日舉辦知能研習

會，以實作方式增強特殊教育教師的專業能力。特教老師是

校園特殊教育工作推動的重要支柱，其專業知能養成與增進

為特殊教育的關鍵，而校園身心障礙學生多面向的特教需求

也日趨精細分工，請教育處積極輔導縣內各級學校增強特殊

教育老師「三級預防的緊急應變機制處理」等能力，並落實

融合教育以提升特殊教育的教學品質。 

二、 本縣參與北台區域、中台區域與園縣市共好高峰會等跨域合

作治理機制，共同解決問題提高行政效率，績效顯著。請計

畫處參考跨域治理新典範研議設置本縣「聯合審查中心」，將

建管、都計、農業、觀光、地政等攸關民眾權益、法令繁雜

的案件，由該中心受理，直接聯合各業務專責單位，同步有

效地加速申請審查作業，可以讓民眾一次補齊不足的文件證

明。 

三、 因應年關將近，針對民眾最直接有感的路平、燈亮部分，請

工務處務必再加強巡檢改善，各管挖工程務必要求於過年前

10 天完工封層完竣或停工做好完善防護措施，各局處相關工

程亦請比照辦理。 

四、 為因應少子女化，減輕家長育兒的負擔，頭份等親子館未來

除了結合托嬰、親子育樂與脆弱家庭支持而開辦幼托、托嬰

服務外，請社會處進一步規劃開辦親子館公有定點預約臨托

服務，讓工作繁忙、生活壓力大的家長也能獲得喘息的時間 

。 

五、 「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112 年度執行成果

考核」，應會比照 110 年度總成績=觀測指標等第*50％+書面



及簡報等第*50％的計分公式，為爭取考評佳績，本府訂於 2

月 22 日辦理初評，請交通工程、交通執法、交通教育、交通

宣導等業管單位工務處、警察局、教育處及行政處，參考去

年考核委員評審意見，積極整備考評資料，並提高赴交通部

簡報之帶隊官為副局處長以上層級。 

六、 農曆春節即將到來，考量臨時人員、約用人員等月底領薪的

同仁也能提前領薪水，自 2 月 1 日起調整為每月 1 日支領薪

資。 

伍、散會：上午 8時 56 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